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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第 57 条之二的工作文件

3. 

预审分庭的职能和权力

(e) 如果已根据第 58 条签发逮捕证或传票，在适当考虑到本规约及《程序

和证据规则》所规定的证据效力和有关当事方权利的情况下，根据第

90 条(1)款寻求国家的合作，采取保护性措施，尤其是没收财物，以便

维护受害者的最终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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